
１ 

 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2年 2月 1-28日警察大事記 

日 期 大 事 摘 要 
公 （ 發 ） 布 

、 文 號 
說 明 

2月 1

日至

19日 

執行「2023台灣

燈會在台北」勤

務 

本局 112年 1月

30 日北市警保

字第 1120130-0

1 號通報及 112

年 2月 1日北市

警交字第 11230

10442號函 

「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」活動自

112年 2月 1日起至 19日止，為

期 19 日（2 月 1 至 4 日為試營

運），規劃四大展區及台北十二

行政燈區展出燈飾作品。本局保

安科、交通警察大隊偕同各分局

妥適規劃警力及義交，執行安全

維護及交通疏導管制工作，圓滿

達成任務。 

2月 3

日至

28日 

執行本市「2023

樂活夜櫻季」交

通疏導勤務 

本局 112年 2月

2 日北市警交字

第 1123000117

號函 

本市「2023樂活夜櫻季」活動自

112年 2月 3日起至 28日止，為

期 26 日，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偕

同內湖分局，執行交通疏導管制

勤務，針對樂活公園周邊等人、

車易聚集之路口(段)，規劃警

力、義交加強交通疏導管制。 

2 月 5

日 至

10日 

瑞士聯邦國會友

臺小組一行5人

訪臺期間安全維

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2 月 6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064021號函 

瑞士聯邦國會友臺小組一行 5人

於 112年 2月 5日抵臺至 112年

2月 10日離臺，本局負責該等外

賓住宿、參訪場所及線上警衛安

全維護工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2月 11

日至 3

月 19

日 

執行本市「2023

陽明山花季」交

通疏導管制勤務 

本局 112年 2月

4 日北市警交字

第 1123011871

號函 

本市「2023陽明山花季」活動自

112年 2月 11日起至 112年 3月

19 日止，為期 37 日，本局交通

警察大隊偕同北投分局、士林分

局，執行花季期間交通疏導管制

勤務，針對陽明山地區及仰德大

道等人、車易聚集之路口(段)，

規劃警力、義交加強交通疏導管

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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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 14

日 至

16日 

新加坡警察部隊

首席副總監兼刑

偵局局長一行 4

人訪臺期間安全

維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2 月 13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067200號函 

新加坡警察部隊首席副總監兼

刑偵局局長一行 4 人於 112 年 2

月 14日抵臺至 112年 2月 16日

離臺，本局負責於外賓車隊抵、

離機場及官式拜會行經本轄路

段時執行開導工作，圓滿達成任

務。 

2月 14

日 至

17日 

貝里斯總理夫人

兼婦幼特使羅莎

娜閣下一行 2 人

訪臺期間安全維

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2 月 3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062784號函 

貝里斯總理夫人兼婦幼特使羅

莎娜閣下一行 2人於 112年 2月

14 日抵臺至 112 年 2 月 17 日離

臺，本局負責該等外賓住宿、參

訪場所及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

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2月 14

日 至

17日 

聖文森及格瑞那

丁外交部長彼德

絲閣下訪臺期間

安全維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2 月 3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062804號函 

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外交部長彼

德絲閣下於 112 年 2 月 14 日抵

臺至 112 年 2 月 17 日離臺，本

局負責該等外賓住宿、參訪場所

及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圓滿

達成任務。 

2月 14

日 至

18日 

巴拉圭共和國總

統阿布鐸閣下伉

儷一行 21 人訪

臺期間安全維護

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2 月 6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064341號函 

巴拉圭共和國總統阿布鐸閣下

伉儷一行 21 人於 112 年 2 月 14

日抵臺至 112年 2月 18日離臺，

本局負責該等國賓下榻、蒞臨場

所及道路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圓

滿達成任務。 

2月 21

日 至

22日 

以色列猶太教領

袖首席拉比一行

2 人訪臺期間安

全維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2 月 17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066914號函 

以色列猶太教領袖首席拉比一

行 2 人於 112 年 2 月 21 日抵臺

至 112 年 2 月 22 日離臺，本局

負責該等外賓住宿、參訪場所及

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圓滿達

成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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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 22

日 

警政署長黃明昭

視導本局掃黑打

詐及風紀工作 

本局 112年 2月

22日新聞稿 

為打擊黑道幫派、詐欺犯罪及整

飭警風紀，警政署長黃明昭於 1

12 年 2 月 22 日率領刑事警察局

長李西河、警政署督察室主任顏

旺盛等幹部至本局召開視導座

談會，會中黃署長指示，風紀是

警察命脈，主官(管)應落實走動

式管理，主動關懷同仁，及早發

現問題及處置，並機先防制；面

對任何風紀案件均須徹查追究，

落實「警紀警辦」原則，維護警

察風紀。 

 


